
 

证券代码：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6-36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拟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事项尚未签署合同书，存在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国

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江苏国泰超威新材料有限公

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超威”）拟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书》（以下简称“《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拟以人民币2500万元以共同认可

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对国泰超威进行增资，资金用于国泰超威年产2800吨电子化学

品项目。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8年（以下简称“投资期限”）。

在投资期限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国开发展基金有权按照投资合同的约定选择一

种或多种方式实现投资回收。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

溢价等方式取得的年化投资收益率按照1.2％计算。 

一、合作方介绍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

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国开发展基金与公司及国泰超威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1、投资项目：国泰超威年产 2800 吨电子化学品项目。 



 

2、投资金额和期限：人民币 2500 万元，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

之日起 8 年。  

3、缴付投资款的先决条件： 

3.1 在下列所有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时，国开发展基金应根据本合同的规定

缴付其增资，但国开发展基金有权书面放弃下述全部或部分条件。 

3.2 国泰超威已经合法程序按本合同约定形式和内容修订并通过其章程。国

泰超威已经合法程序通过批准本次增资、批准本合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协议/合

同的决议并取得必须的授权；且国泰超威其他股东已出具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

权的书面确认函。 

3.3 国开发展基金和本公司已就签署本合同以及本次增资事宜，依照相关法

律或各自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手续并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本公司和国泰超威在本合同下所作出的所有声

明、陈述、保证和承诺保证真实、准确且不具误导性。 

3.4 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不存在可能对国泰超威经营的财务状况、

前景、资产或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3.5 本公司、国泰超威及国泰超威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禁止本次增资、对本

次增资有重大不利影响、导致本合同无效或无法履行的未决法律诉讼、仲裁、争

议、调查或者其他法律程序或未决事项。 

3.6 中国现有法规或政策，及相关中国政府机关正在积极考虑的对该等法规

或政策的解释或实施的任何变化（如有），根据国开发展基金的合理预期，均不

会对本次增资、对国开发展基金在国泰超威中的其他合法权利和权益、或对国泰

超威的财务、业务和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7 国泰超威需确定拟投资项目已获得发展改革部门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

批、核准或备案，并已办理规划、用地、环评、安评等手续。 

3.8 本合同要求的担保合同已经签订并生效。 

3.9 本合同签署后，如有任何先决条件未能在 2016 年 9 月 1 日之前得到满足，

则国开发展基金没有义务缴付出资，且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合同。 

4、持股比例：国开发展基金增资 2500 万元后，国泰超威注册资本从 6000 万元

变更为 8500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股东名称或姓名 
增资前 本次认

缴出资

额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

贸股份有限公司 
1,800 30.00% 0 1,800 21.18% 

2 张家港市鼎威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790  29.83% 0  1,790 21.06% 

3 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

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210 20.17% 0 1,210 14.24% 

4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00 11.67% 0  700 8.24% 

5 张家港市金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300 5.00% 0  300 3.53% 

6 关士友 200 3.33% 0 200 2.35% 

7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0 0 2,500 2,500 29.41% 

 合计 6,000 100.00% 2,500 8,500 100.01 

 注:最终持股比例，按共同认可的评估结果为准。  

5、投资收益：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

式取得的年化投资收益率按照 1.2％计算。 

6、投后管理：国开发展基金不向国泰超威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国泰超威的经营管理。 

7、投资回收：项目建设期届满，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回

购计划回购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国泰超威的持股比例为零。 

三、主要承诺事项  

公司将按照《投资合同》约定的方式，在约定期限内，按协议比例及价格，

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在国泰超威的股份。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国泰超威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资金成本、加快项目进程，对

公司有利。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 




